
 

交通安全 融入教學 教學單元計劃表 

單元名稱 強制汽車責任險與交通裁決事件救濟程序 

授課年段 □高一 □高二 ■高三 設計授課時間：100分鐘 

融入主題 
（可複選） 

交通安全五大守則： 交通安全五大運動： 

□ 你看得見我，我看得見你 

□ 謹守安全空間，不做沒把握的動作，只要猶

豫就不要去做 

■養成利他的用路觀，不要影響別人的安全 

□ 防衛兼備，防止事故發生，不讓自己成為事

故受害者 

■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 車頭朝外停車： 

不撞行人、迅速逃生、方便充電 

□ 乘客責任： 

協助駕駛人清醒與專心、全車生命保障 

□ 下車時向公車及計程車司機說「謝謝」： 

感恩鼓勵 

□ 對禮讓行人的車輛駕駛揮手點頭致謝： 

感謝與感動 

□ 保護長者及婦孺安全地穿越路口： 

公平正義與人性 

學生圖像 
（可複選） 

Curiosity 

 ■主動學習   多元探索 

Creativity 

  充分想像   多元融合 

Culture 

  國際移動   全球視野 

Collaboration 

 ■ 問題解決   關懷利他 

Communication 

  完整表達   媒體應用 

教學內容 
（可自行延伸

篇幅） 

第六課：侵權行為與法律 

1. 侵權行為與法律 

2. 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與過失責任 

3. 侵權行為的救濟和損害填補原則 

在講述侵權行為的救濟和損害填補原則時，針對責任保險制度進一步說明，其中包含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制度。 

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6條、第 7條規定，任何汽車所有人，原則上均應依該法規定投

保汽車交通事故責任保險，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被害人傷害或死亡者，無論加害人有無過失，

被害人得向保險公司請求賠償。 

 

 

第八課：如何判斷國家行政是否侵害、阻止侵害與除去侵害 

1. 如何判斷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是否合法 

2. 受到不合法的行政行為侵害時，該如何行救濟 

在講述受到不合法的行政行為侵害時，該如何進行救濟時，會進一步說明遇有交通案件時，

合於程序的救濟方式為何？ 

交通裁決事件 
係指不符裁決所（監理所）做成之裁決時，向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

訴訟之事件。 

簡易訴訟程序

事件 

係指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40萬以下，或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

告誡、警告、記點、記次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分，依法得向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提起訴訟之事件。 

通常訴訟程序

事件 

係指交通裁決事件及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以外之公法上爭議，依法得向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之事件。 

 



 

救濟事件的法律依據與受理法院 

事件 法律 受理救濟法院 

國家賠償 國家賠償法 地方法院 

行政訴訟法 行政法院 

交通違規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地方法院 行政訴訟庭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地方法院簡易庭與普通庭 

冤獄賠償 刑事補償法 地方法院 
 

備註  

 




